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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職業重建專業協會 

第五屆第二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一、時  間：106年 08月 26日（六）上午 10:00–中午 12:00 

二、地  點：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綜合大樓 4117 教室 

三、出席人員： 

理  事：吳明宜、王敏行、吳亭芳、陳靜江、徐淑婷、林真平、鳳華、王柏軒、

賴淑華、賴陳秀慧、王宜慧、董鑑德 

監  事：范文昇、賴炳良、陳樺萱 

四、請假人員： 

理  事：黃慶鑽、蔡和蓁、林幸台 

監    事：林惠芳、莊巧玲 

五、列席人員：蔡宜樺 

六、主  席：吳明宜理事長               記錄：江宜靜 

七、報告事項： 

(一)主席與秘書處工作報告 

1. 關於協會變更事宜，內政部已回函同意備查理監事變更及會址變更，並發

給理事長當選證書；目前已完成稅籍資料變更，正在處理法人登記變更及

開戶事宜。 

(二)委員會報告事項 

1. 政策推動委員會 

(1) 委員會名單：王敏行（召集人）、吳明宜、林幸台、賴淑華、黃慶鑽、

鳳華。 

(2) 制訂「職業重建白皮書」，策畫職業重建十年發展計劃。 

(3) 推動職業重建學分學程的設立。 

2. 專業教育委員會 

(1) 委員會名單：賴陳秀慧（召集人）、林真平、徐淑婷。 

(2) 規劃並辦理職業重建專業人員繼續教育認證事宜，今年度已舉辦北高

兩場繼續教育座談會。 

3. 學術研究委員會 

(1) 委員會名單：吳亭芳（召集人）、陳貞夙、黃宜君、徐淑婷、賴炳良。 

(2) 規劃出版復健諮商期刊第 9期。 

4. 組織發展委員會 

(1) 委員會名單：王柏軒（召集人）、蔡和蓁、賴炳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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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與第一線職業重建人員討論職場困難，並蒐集所需協助與發展策略的

建議。 

5. 職業重建倫理委員會 

(1) 委員會名單：董鑑德（召集人）、黃慶鑽、鳳華。 

(2) 規劃於職業重建專業協會網頁上建置倫理 Q&A專區。 

 

八、討論提案： 

案由一：本會 106年 4月 1日至 106年 7月 31日收支表、現金出納表、和資產負債表，

提請審查。 

說 明：收支表見附件一，現金出納表和資產負債表見附件二。如獲理監事同意，則留

存備查。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為有效推動由本會具名的方案，相關行政業務運作方式，提請討論。 

說 明：秘書處草擬行政業務運作方式如下述。 

1. 若要以協會名義向機關(構)申請計畫或委託案，需預留 1個月做為協會行

政運作時間。 

2. 計畫案若需向協會借支周轉金以支付計畫案相關費用，則需簽立相關借用

文件，且借出總金額不得超過協會資產 50%。 

3. 以協會名義發出之公文須經秘書處建檔處理，請各計畫執行單位提供發文

電子檔及需加蓋發文章之文件，並附回郵信封或寄出信封與郵資，以利協

會寄回或協助寄出。 

4. 如獲理監事同意，則留存備查。 

決 議：1. 行政作業時間更改為 10個工作天，申請者如收到計畫案相關資料，須立即

提供給協會，以利行政運作；若有需緊急處理之案件，可提前 3個工作天

與秘書處聯絡，以預留行政作業時間。 

2. 以職重協會名義所送出之計畫案件，其相關人事費、出席費、旅運費統一

由協會於月底轉帳或匯款支付。若有特殊需求，需逐案申請由協會先行墊

支小額零用金及計畫案相關業務費用，墊支費用內容與額度另行討論。 

3. 若專案有特殊需求，可於理監事會議申請刻印專案專用代行章，依計畫期

程逐案申請。公文電子檔仍需提供給秘書處存檔，但若與經費驗收相關之

公文或文件，仍需透過協會秘書處理。 

4. 上述決議一併納入「社團法人台灣職業重建專業協會辦理合作計畫收支與

管理要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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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有關協會辦理合作收支計畫管理要點草案，提請討論。 

說 明：根據第四屆第十一次理監事會議臨時動議決議，由秘書處草擬協會合作收支計

畫與管理要點，如附件三。 

決 議：1. 請秘書處準備專案歷年收支報表和行管費資料（專案經費使用報表），於下

次理監事會議報告。 

2. 前一年度各專案執行狀況，請計畫主持人於下一年度第一次理監事會議時

做總結報告。 

3. 本管理要點草案於明年度（107年）會員大會同意後執行。 

 

案由四：有關協會 94-97 年資料報廢項目，提請討論。 

說 明：根據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第 29條之規定，經費收支帳冊、傳票、憑證、總

分類帳、明細分類帳保管年限為十年，如獲理監事同意，擬請常務監事點驗協

會 94-97資料後，並予以銷毀，項目明細如附件四。 

決 議：1. 報廢項目照案通過。 

2. 協會出版之職業重建期刊每期保留 20本，其餘供會員索取或做為贈品贈送

相關單位。 

 

案由五：職重協會規劃「職業重建發展十年計畫」白皮書之必要性及可行性，提請討論。 

說 明：國內職業重建發展已從初期的開創性，慢慢進入深耕與圓熟的階段，有必要就

未來五年或十年的發展有一個較好的討論與規劃。  

決 議：初步規劃由政策發展委員會領導，於五區職重資源中心會議後時間，邀請有意

願者一同規劃；也可在研討會時透過分組一同討論相關議題。 

 

案由六：有關推動大學設立「職業重建人員學分學程」之必要性與可行性，提請討論。 

說 明：現階段國內職重專業人員的養成教育只有三個復健諮商研究所，在人才的培育

上多以短期在職方式進行，人才來源不足且不穩定。若可在大學增設職業重建

學分學程，對於人才的來源穩定性與品質較有保障。擬於大學部設立「職業重

建人員學分學程」，以廣招人才並補足職業重建人員人力來源。  

決 議：1. 由三所各派一位代表參與，並由幸台老師與靜江老師帶領討論學分學程共

識。 

2. 案由五與案由六請負責人於下次理監事會議報告近三個月進度。 

 

案由七：有關聘任律師與會計師作為協會顧問一事，提請討論。 

說  明：1. 考量協會運作時，有需邀請法律與會計專業人員提供相關協助與意見，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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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請劉家榮律師與詹進義會計師作為協會顧問，於協會有需求時得以提供

專業意見與協助，以使得運作上更為順暢並合乎相關法規。 

2. 顧問將在協會有需求時提供免費諮詢，若本案通過將由秘書處製作兩位顧

問之聘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八：有關新申請入會共 12位會員，提請審查。 

說 明：申請入會之學生會員有黃亭毓、張雅芬共 2 人，個人會員有蘇彥齊、林芸均、

周毅儒、吳宛玲、李國銘、黃鈺婷、呂慧瑜、吳汀原、張宜儒、方姿云共 10

人，會員名單如附件五，如獲理監事同意則通過為協會會員。 

決 議：照案通過。 

 

九、臨時動議： 

下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之日期、地點，暫定為 11/18 周六上午 10:00-12:00，於國立高

雄師範大學綜合大樓 4117 教室召開。 

 

十、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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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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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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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職業重建專業協會辦理合作計畫收支與管理要點 

 

一、 本要點依據「社團法人台灣職業重建專業協會章程」及「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

規定訂定之。  

二、本要點之合作計畫及其他項目包含：  

（一）國內外委託或補助本會辦理之專案研究計畫。  

（二）國內外委託本會辦理之研討會、研習會或座談會。  

（三）國內外委託本會辦理之其他案件。  

三、本要點之合作計畫及其他項目，其主持人所需之經費項目，依一定之行政程序簽辦，

作為計畫執行之依據。本會會員不得利用協會設備及人力私自承接委託計畫。  

四、申請合作計畫及其他項目，協會方所需行政作業時間為十個工作天。欲以協會名義

申請計畫之會員於取得申請相關資料時，一併提供給協會，以利行政運作；如受投

標公告時間或特殊原因之影響，最遲得於截止日前 3個工作天提供協會相關資料，

作為協會行政作業時間。 

五、以協會名義發出之公文需經秘書處建檔與處理，各計畫執行單位需提供發文電子

檔、紙本文件、信封與郵資或回郵信封，以利協會協助寄出或寄回。 

若計畫案有發文之特殊需求，可於理監事會議提出申請刻印專案專用代行章，供計

畫案於執行時程內使用；公文電子檔仍需提供給秘書處建檔儲存，且計畫案結束後

需將代行發文章繳回秘書處。 

第二項所提之公文若與計畫案之經費及驗收相關，則仍需經由協會秘書處處理與發

文。 

六、申請合作計畫及其他項目，其行政管理費應依計畫之核銷總經費編列，惟計畫經費

編列項目無行政管理費之科目，得不需編列；計畫之行政管理費將作為協會會務、

組織發展、政策推動、專業教育與學術研究、及協助專案順利推行之使用。 

七、合作計畫及其他項目行政管理費之提撥，以該計畫經費之各項費用總和 10%為原

則，惟合作機關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八、合作計畫及其他項目之行政管理費，於計畫結束後三十日內，應依本要點第七點之

原則，一併核銷行政管理相關費用。 

九、有關申請合作計畫二代健保機關負擔款部分，由計畫業務費或人事費項下支應。 

計畫案之人事費、出席費、旅運費部分由承接計畫單位製作相關表單，於計畫案結

束或當月月底統一由協會轉帳或匯款支付相關款項。 

十、合作計畫及其他項目結束後，計畫主持人除依合約規定向委託單位繳交成果報告

外，需副知協會秘書處，以利管理。 

計畫主持人應於計畫案結束後之下一年度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報告計畫執行狀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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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以及經費運用情形，並提供相關檔案，以利協會後續處理年度工作報告事宜。 

十一、合作計畫及其他項目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應依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規定處理，

經費收支須有合法憑證，並依規定年限保存；經費預算表（議價前與議價後）、連

同相關書表及收支財務報表，應送協會秘書處備查。  

十二、合作計畫及其他項目，其相關主管人員、經費執行人員、使用及保管資產人員，

應負其執行預算、保管及使用資產之相關責任，並由會計人員負責帳務處理及彙編

財務報表。  

十三、本要點經本協會 106年 8月 26日第五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議及 107年 x

月 x 日第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通過，報經內政部中華民國 xxx 年 x月 x 日台內團字

oooooooo號函准予備查並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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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職業重建專業協會-94-97年度資料報廢清冊 

 項目 備註 

1 94年度職業重建協會收據  

2 94-95年度會計憑證  

3 94-96年度日記帳、總分類帳、現金帳、空白紀錄本  

4 95年度職業重建協會收據  

5 95年度收支決算表  

6 95-96年度機關結算申報表  

7 95-96年度劃撥收支表  

8 96年度收款收據存根  

9 96年度個人所得扣繳資料、領據  

10 96年度收支結算表、資產負債表、預算表、現金出納  

11 96年度傳票(1月-9 月、10月-12 月)  

12 96年度經費支出明細表-美國職業重建實務工作考察計畫  

13 96年度經費支出明細表-認知障礙就業模式研討會  

14 96年度經費支出明細表-精神障礙就業模式研討會  

15 96年度經費支出明細表-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人員培訓計畫  

16 96年度經費支出明細表-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管理人員進階培訓計畫  

17 96-97年度日記帳、總分類帳、明細  

18 97年度職業重建協會收據  

19 97年度 1-12月傳票  

20 97年度劃撥收支表  

21 97年度機關結算申報表  

22 97年度經費支出明細表-因應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之職業重建研討

會 

 

23 97年度所得扣繳憑單  

24 97年度收支結算表、資產負債表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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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學歷 經歷 現職 會員

類別 

審查結果 

黃亭毓 國立高雄師範大

學諮商心理與復

健諮商研究所-復

健諮商組 

職能治療師 學生 學生

會員 

□通過 

□不通過 

張雅芬 社會工作師 學生 學生

會員 

□通過 

□不通過 

蘇彥齊 特教教師 國中特教教師 一般

會員 

□通過 

□不通過 

林芸均 特教教師 高職特教教師 一般

會員 

□通過 

□不通過 

周毅儒 個管員 精障個管員 一般

會員 

□通過 

□不通過 

吳宛玲 特教教師 國中特教教師 一般

會員 

□通過 

□不通過 

李國銘 輔導教師 高職輔導教師 一般

會員 

□通過 

□不通過 

黃鈺婷 個管員 視障個管員 一般

會員 

□通過 

□不通過 

呂慧瑜 職管員 職重個管員 一般

會員 

□通過 

□不通過 

吳汀原 物理治療師 特教學校物理治療

師 

一般

會員 

□通過 

□不通過 

張宜儒 

義守大學職能治

療學系 

職能治療師 高屏澎東區職再專

員 

一般

會員 

□通過 

□不通過 

方姿云 職能治療師 高屏澎東區職再專

員 

一般

會員 

□通過 

□不通過 

 

附件五 


